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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論香港特赦 
 

1970 年代的特赦救了香港，四十年後，特赦可再次擔當終止危機的關鍵角色。 

 

撮要 

 

本文旨在建議利用特赦解決香港目前的民間衝突。於此討論的特赦包括豁免 (保證不起

訴被指控犯罪或被調查中的人) 和赦免 (一個或一類被判有罪的人可獲釋或減刑)。  

 

過去數月見證著香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社會分化的日子。特赦是一個希望能夠短期內

立刻把不穩定或暴力的局勢降溫和恢復平靜的辦法。特赦在古今中外以至香港都曾用

來促使衝突雙方回到談判桌，停止敵對行為和促進和解。 

 

特赦可以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案例提供一個以和平為目標的處理辦法。和平對各方－無

論是示威者、警察、政府或公眾－都有利。鑑於事態嚴重，加上欠缺其他短期的選項，

使用特殊手段也是合情合理。 任何可以平息風暴和重建市民、政府及警察之間的信任

的方案都不應被視之為讓步。特赦只要用合適的方法去協商和實施，可以達至公平雙

贏。 

 

特赦並不違反法治精神。特赦既符合香港法律亦切實可行。與特赦有同等效果的行為

常見並獲廣泛接受。特赦之精神亦符合儒家思想中“以德治天下”的理念。適當構思

和實行特赦，可以有助於維護和平、良政勵治、公義和法治。 

 

比照全球各地經驗可提供多個構思特赦的選項。本文為此提供一些專門符合香港需要

的選項，涵蓋問題如: 特赦應該包括何人? 應包括（或排除）哪些罪行? 特赦應該包括

何時發生的罪行? 特赦可以附上哪些條件? 評估及批出特赦的程序為何?  

 

特赦和其他用來重建信任和修補社區關係的措施雙管齊下，能夠幫助社會達成更深層

的和解。各方對特赦負責和共同努力使特赦長期行之有效，對特赦發揮衝突降溫之功

效尤為重要。而責任的建立有賴於各個主要團體都能參與特赦協商過程。 

 

我們希望本文可以成為認真考慮以和平及和解為目標之特赦的第一步，而這些目標亦

必定是每個香港人珍而重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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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特赦是承諾不起訴或懲罰被指控干犯某些罪行或已被定罪的人。 

特赦這個概念，於建設和平中有廣泛的含義，它可包含： 

 

● 豁免–保證某些罪行或被指控干犯某罪行或因某罪行而被調查的人不會被起

訴。 

● 赦免–對已定罪的某人或一類人作減刑或釋放。 

 

特赦在全球建設和平過程中是常見的一環。它用於武裝衝突和未達武裝衝突標準的政

治衝突中。1 特赦是在民間衝突期間及事後可用來促進和平及和解的眾多手段之一。多

種構思特赦的選項可達至一系列不同的目標，包括為衝突降溫和鼓勵停止暴力、使對

峙雙方重回談判桌和在分化的社會中促進長遠和解。特赦時常和其他策略一併使用，

例如設立真相委員會、獨立調查、樹立新的警察問責機制，和就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改

革進行正式對話。 

 

本文將考慮特赦如何可以協助處理香港目前的民間衝突。本文參考了世界其他地方符

合香港現狀的經驗。 

 

香港特赦的必要 
 
香港自 2019 年 6 月以來，示威者、警察與平民之間的衝突持續升溫。政府呼籲停止示

威已告失敗，一般認為既是因為政府不能充分回應和平示威之成因，也是因為政府使

用過度武力導致暴力升級。 

 

暫時政府提出恢復和平的策略都是和社會經濟有關，例如房屋政策改革和創造就業機

會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政策目標，觀感上亦和政治無關，但無助於解決目前的危機。

社會經濟改革是一個重要的長遠策略，但可能需要多年才能見效。更重要的是這種政

策需要一個和平合作的社會氣氛方能有效落實。 

 

強硬措施只會導致各方提出的改革和讓步失去正當性。如今局勢一觸即發，有可能突

然再度升溫，輕易地令任何協商結果失去正當性。互信與和解需時，但現狀刻不容緩。 

 

在當今局勢中，我們認為立刻特赦有助於確保立即的和平，換言之就是結束或暫停眼

前的衝突；就如同按下「重置」的按鈕，突破現狀讓香港社會喘一口氣。 

 

 

 
1 Louise Mallinder, ‘Amnesties and Inclusive Political Settlements’ (Political Settlements Research Programme 

2018) 22. “武裝衝突”在文獻中被定義為兩黨之間使用武裝力量，其中至少一方是政府，每年至少導致

25 例戰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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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著重探討能夠達到立即和平之特赦，以便為社會創造真正對話的空間。為此，特

赦能夠，亦應該立刻實施。長遠而言，特赦能夠和其他用來修補社區和人際關係與重

建信任的措施多管齊下。特赦以外用作達致更深層次和解的措施雖然重要，但不是本

文焦點所在。2  

 
特赦的好處 
 

1. 特赦適用於衝突的「雙方」－ 警察和示威者。 因此特赦需要雙方都讓步，展示

出對於停止衝突的誠意。  

● 特赦符合五大訴求之一 － 即釋放及赦免（exonerate）被捕人士。批准特

赦將會被視為政府為進行對話及致力於和平的工作踏出真誠的一步。 

● 特赦亦能令警隊安心。隨著暴力升級，警察被指控過度使用武力，警察

暴力和專業失德。有些指控看起來並非毫無根據，尤其是考慮到於 2014

年佔領中環運動中也有數名警員被定罪。3 如今已經開始進行針對警察行

為的內部調查，獨立調查警察亦是五大訴求之一。設計得宜的特赦不會

損害該調查，亦可能會減少警察對調查的反抗。 

 

2. 特赦促進共融。香港社會上下受當今局勢影響者甚眾；而所有香港人結果都會

被波及。特赦可以保證不同群眾不會在政治協商中被拒諸門外。 

 

3. 很多被拘捕起訴的都是年輕人。 這代人遲早將會成為社會棟樑，成為專業人

士、勞工和未來領袖。政府不應只顧威懾，而漠視更生。特赦如果使用得宜，

可以成為改過自新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幫助現在對社會不滿的年青一代融入

社會各個階層。特赦亦可以把刑事案底對於就職，出任公職和參與政治造成的

障礙移除。 

 

4. 特赦是一個用途靈活多變的工具，可以用來支持其他和解的策略。 特赦既可以

用來爭取實施長遠方案的時間，又可以按照具體需求和目標有條件地批出。雖

然特赦需要一定代價才能達到，但是風險較低。最壞的結果是獲特赦的人重犯

罪行。 相反，特赦實施得當的好處很多： 如提供一個消除現在衝突的狀態之平

台和重新建立公眾對於政府機構和社會的信任。 

 

 

 

 

 
2 比較特赦的不同目標請見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success’ or ‘failure’ of amnesties in Louise Mallinder, 

‘Amnesties’ in M Cherif Bassiouni (ed) The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 World Study on 

Conflicts, Victimization, and Post-Conflict Justice (Intersentia, 2010) 805, 表 1. 

3 2014 年 10 月 15 日，有七名警察因毆打一名示威者而被落案控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這七名警察

均在區域法院被定罪，並被判入獄； 兩人的上訴定罪被撤銷： HKSAR v Wong Cho Shing (黃祖成) 

[2019] 4 HKC 401。 2014 年 11 月 26 日，時任警司朱經緯因用警棍毆打一名行人而被判襲擊致造成身體

傷害罪成，被判監。 他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被駁回： HKSAR v Chu Frankly (2019) 22 HKC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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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回應反對特赦的聲音 

 

特赦與法治 
有人聲稱特赦違反法治精神，理據有二: 

1. 任何人犯法都必須執法懲治。 

2. 特赦會鼓勵其他人犯法，因為他們覺得不會受懲處，或者將來可以輕易免受

懲處。 

  

我們分開處理這兩種顧慮。  

 
反對理據一：法治精神要求有法必執 

 

回應： 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言，特赦如果設計得當是合憲的。在以下常見的情形，也

會出現與特赦類似的結果： 

● 按照《檢控守則》第 5.9 段有關行使起訴酌情權，該段列明如何判斷起訴是否合

乎公眾利益。 

● 時效法規中規定，一定時期後某些罪行不能起訴。 

● 人們可以在不面臨起訴的情況下自願披露信息（例如稅收）或放棄無執照或非

法商品（例如槍支）。 

 

這些法律承認有時候不執法4 才是最符合公眾利益。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憲法都有提供赦免的權力。再者，特赦亦在建設和平時廣泛使用，

例如在衝突後的北愛爾蘭，南非及剛果。5在這些案例中，特赦正是為了達致和平而在

特別情況下特事特辦的方法。 過去幾個月見證香港自回歸以來分化最嚴重的日子。 事

態的嚴重和短期內缺乏其他選擇為如特赦般的特別措施提供理據。 

 

反對理據二：特赦鼓勵犯罪並使暴力合理化 

 

回應： 這個顧慮可以透過清楚界定特赦來解決。 如果明確把特赦界定為特殊措施，而

特赦僅限於某時空地點發生的事情，那麼繼續進行犯罪行為的誘因就有限。特赦亦可

以包含一些防止構成不良誘因及防止再犯的條件（下文第四部分將討論部分選項）。 

 

另外一個相關的反對理據是怎麼可以有充分理由特赦如謀殺，企圖謀殺和強姦等嚴重

罪行？同樣地，這點也可以在特赦的設計當中處理，可以明確排除特赦一些特定嚴重

 
4 Amanda Taub, ‘The Word May Be Toxic, but Amnesty Is Everywhere’ 紐約時報 (2017 年 10 月 11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11/upshot/the-word-may-be-toxic-but-amnesty-is-everywhere.html>. 

5 Mallinder, above 註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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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比較各地經驗，特赦中排除針對個人的嚴重罪行－如強姦和謀殺等－並非不常

見。6 

 
 
特赦與以德治 
 
另外一種反對原因是，政府會被視為向示威者的訴求「屈服」而影響政府的地位。如

果本地及中央政府向示威者的訴求屈服，可能在某些人眼裡是丟面子。  

 

事實恰恰相反，回應訴求才是良政勵治的表現。其中一個訴求－撤回條例－已經達成

了。 這麼做不但沒有使國家及地區政府失去正當性，撤回條例反而實際上有助於政府

爭取本地及國際支持。回應另外一個訴求是一個正面訊息，顯示政府有聆聽人民心聲，

亦對於有建設性的方案持開放態度。 

 

中國共產黨時常提及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則支持特赦的精神。儒家思想尊崇以德治

天下，7 認為達致社會和諧單單靠法律並不足夠，仰仗的是人民的美德。單靠法律制度

統治，市民遲早會懂得如何利用遊戲規則。道德、教育、開導和寬恕才是一個和平有

序的社會之關鍵。8 

 

歷代中國皇帝曾作超過兩千次不同的特赦。9 傳統上，特赦的目標包括安撫人民及官員、

減輕司法及檢察部門的行政壓力和向人民展示領袖的美德。10 

 

近年共產黨強調施政裡法律和美德的重要性。11 自 1949 年，共產黨曾九次批出特赦。

頭七次都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針對政治罪行批出特赦。第八和九次的特赦

均在 2015 年抗日戰爭勝利的七十週年和 2019 年中共建國七十週年批出。評論認為 2015

年特赦體現人道主義精神12和德治的原則，13 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栗戰書則認為 2019 年特赦「有利於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

展現我國人權司法保障水平」。14 

  

這些例子說明中國社會對特赦並不陌生，而特赦本身亦合乎中國傳統。 

 
6 關於和平進程不同階段被排除在特赦之外的各種犯罪的全面比較數據，請參考 前註 35. 

7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8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論語·顏淵第十二》) 

9  劉令輿，〈中國大赦制度〉，收入《中國法制史論文集》，台北：中國法制史學會，1981 年，頁

129。 

10 Bria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年. 

11 〈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載中國人大網，2014 年 11 月 20 日。 

12 彭鳳蓮：〈依法特赦：法治與德治之結合〉，《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 年第 2 期。 

13 劉俊武：〈重啟特赦制度開啟法治文明新篇章〉，載《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5 年 9 月。 

14 ‘栗战书：承续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弘扬全面依法治国理念 确保特赦取得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 新华网 (2019 年 6 月 29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29/c_1124688897.htm>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29/c_11246888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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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對於各方都有利，包括示威者、警察和政府。 過去幾個月很多人的生活－無論是

示威者、警察、居民或其他人－都被嚴重干擾。任何能夠有效制止動蕩的提案都不應
該被視為讓步，而應視為對香港社會有利的一次政治和解的一部分。 

 

III. 香港特赦的選項和法律基礎  
 

特赦可透過不同方法實現，從而達至不同法律後果。本章旨在為各選項作出初步評估。

15  

 

豁免 (檢控或定罪前)  
 

1. 律政司提出不檢控的政策 

 

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5(1)訂明 「律政司司長在任何案件中如認為

為了社會公正而不需要其參與，則並非一定需要檢控任何被控人。」 在當今局

勢下協商得出的特赦可構成上述的「社會公正」。 但此等政策實施時必須避免

非法干涉檢控酌情權。《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

作，不受任何干涉。  由律政司作出就特赦相關的協議不會構成起訴酌情權上的

非法干涉，反而是有效地行使酌情權。這種政策未必在法律上有約束力，但可

被視作在行政法律中造成合理的期待。 

 

2. 行政命令或由行政長官向警隊發出指示 

 

按照第 232 章 《警隊條例》 第 4 條，警務處長對警隊負有最高指示及管理責任。

警務處長聽從行政長官的命令，並受其控制。行政長官可以指示或命令警務處

長不要調查某些與示威相關的案件。因為絕大部分案件都尚未進入檢控階段，

這個選項可能特別合宜。 

 

赦免 (定罪後) 
 

3. 由行政長官赦免或減刑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規定，赦免權屬於行政長官。該條文僅規定了

赦免或減刑的權利。《基本法》並未就如何行使這種權力提供指導，由行政長

官自行決定。 

 

 
15對於不同方案的合法性之討論, 請參考 Johannes Chan, ‘The Power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o grant an 

Amnes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Extradition Bill Controversies’ 49(3) Hong Kong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Esther Mak and Jason Fee, 'Amnesty in Hong Kong?' 49(3) Hong Kong Law Journal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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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刑事記錄 

 

一般而言，赦免並不會刪除法庭定罪之記錄，而是免除某人服刑的責任。在香

港，赦免權到底是否包含刪除某人刑事犯罪記錄的權力，這個問題並沒有清晰

的答案。實際上，犯罪記錄由警察刑事紀錄科根據警務處姓名索引電腦系統管

理。 警隊的政策是不會記錄每一個定罪，但是有關哪些定罪可被記錄的資料不

是垂手可得，而並無公開資料顯示記錄定罪之最新政策的內容。16 在第 232 章 

《警隊條例》第 59 條下， 警察對保留被捕或被定罪人士的鑒別資料擁有酌情權。 

即使赦免權並不包括刪除形式記錄的權力， 依然可以透過改變警隊政策、行政

長官的命令或指示、甚至立法來刪除刑事犯罪記錄。 

 

5. 為有條件釋放立法 

 

用立法來達至豁免的效果可能與《基本法》第 63 條下律政司獨立檢察和三權分

立的原則有所抵觸。但立法可以為被定罪特定罪行的人提供有條件釋放。17 此

外，立法過程中可以提供機會來咨詢公民社會成員。 

 

IV. 實施  
 

特赦如果要有效，必須觀感上和實質上，都得到公民社會成員接受及承認；亦要公正

不阿和實施得當。下文中我們將討論特赦協商過程的重要性；特赦的設計；和把特赦

與其他建設和平的策略合併運用。 

 

協商特赦的程序 

 

各方都需要承認特赦，特赦才可有效及長期地使衝突降溫。若要各方都承認特赦，則

各個主要團體於協商中都應有代表。在香港，這可以包括政府官員、警察和本地政黨

代表，也應該包括示威者、它們的支持者及公民社會之代表。在結束武裝衝突的協商

中，包括不同團體可說是較簡單，因為一般政府都可以輕易指認出某些團體和領袖來

進行協商。香港可能是一個特例，因為示威運動包羅多個團體而無正式領袖。但這點

並不構成不就特赦形式作咨詢的理由。對於一個「無大台」的運動而言，香港的示威

運動在表達其顧慮、其訴求和它對如反蒙面法等政府提案的回應，都無比清晰。正如

2019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結果所顯示，這個運動在民間支持者甚眾。  

 

 
16 Simon Young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Scheme set in law needed to ensure certainty in Hong Kong’ 

南華早報(2015年 12月 14日)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891082/do-you-

have-criminal-record-scheme-set-law-needed-ensure>. 

17該設計可能類似於《囚犯(監管下釋放)條例》（第 325章）。 國外如何利用立法實施有條件釋放的例

子之一可參考 Northern Ireland (Sentences) Act 1998 (c.35). 就該條例的分析，請參考 Daniel F Mulvihill, 

‘The Legality of the Pardoning of Paramilitaries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visions of Northern Ireland’s Good 

Friday Agreement’ 34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27.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891082/do-you-have-criminal-record-scheme-set-law-needed-ensure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891082/do-you-have-criminal-record-scheme-set-law-needed-e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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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可採用多種機制：政府可透過對話－無論是面對面或者在網上論壇中提出特赦的

正式方案並尋求正式回應；政府也可以使用協商性民意調查、無約束力公投或其他咨

詢技巧；亦可以同時使用傳統和社交媒體。政府可以歡迎各種參與運動的人，包括最

近當選的民主派區議員、民間社會組織、學生領袖和社會賢達。他們可以就示威運動

的原因和對廣泛社會的影響分享他們各自的真知灼見。 

 

公眾對特赦的支持也重要。本文中的資訊可以協助社會進行更廣泛討論，接下來可以

使用講座、討論小組和專門小組跟進。 

 

特赦的設計  

 

環球經驗顯示特赦的設計有一系列選擇。香港特赦的設計應該顧及: 

i) 特赦的背景，亦即民間衝突持續的局勢。  

ii) 特赦的目標在目前情況中是緩和當前緊張局勢和為和平協商奠定基礎。  

 

設計周到的特赦也可以有助於避免日後因為模棱兩可的條款而導致的爭議和訴訟。 

 

因此有必要清楚界定特赦範圍，包括特赦涵蓋哪些人、哪些罪行，和清楚界定特赦涵

蓋於哪段時間內發生的罪行。18  

 

哪些人在特赦範圍內？ 
 

為達到目的，特赦應該包括以下四類人: 

 

1. 被定罪的人； 

2. 被檢控但未定罪的人； 

3. 被捕但未被檢控人 ； 

4. 被調查的人。 

 

警隊內部人員很可能屬於第四類人。據我們所知並沒有任何警察被捕或被定罪。但投

訴警察課正在處理警察濫暴和失德，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也在監視投訴程序。 

 

特赦並不會對這些調查，或任何額外對警察操守的獨立調查構成損害。承諾不以民事

或刑事起訴追究警員於示威期間執行職務的操守 （條件可與適用於重複犯法或嚴重罪

行的條件相似) ，維護了尋求真相及制度改革這兩個調查的關鍵目標。 換言之，可區

分警員的個人責任和警隊的集體責任。如果希望如此的話，特赦可以設計成效果上免

除警員的個人責任，而同時按照公開調查和調查機關之調查結果負上集體責任。 

 

 

18有關全面的全球比較研究和設計方案的討論，請參見 Mallinder 註 2； 也請請參閱 Belfast Guidelines on 

Amnesty and Accountability（2013）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BelfastGuidelines_TJI2014.pdf.pdf.  

https://peacemaker.un.org/sites/peacemaker.un.org/files/BelfastGuidelines_TJI2014.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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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可以涵蓋哪些罪行？ 
 

在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中，發生的罪行可能包括：普通襲擊、襲擊使他人身體受到

嚴重傷害、襲警、阻差辦公、管有危險武器、盜竊、非法集結、暴動、刑事毀壞、縱

火、謀殺未遂、誤殺和謀殺。 這些都是有人指稱警察和示威者犯下的罪行。 而至於涉

嫌向示威者提供援助的公眾，也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名提出檢控。 

 

特赦目的之一－也是我們認為刻不容緩的目標－就是緩和民間衝突，並在政府和人民

之間建立足夠的信任，提供解決政治問題的空間。考慮到社區各界都有參與示威和支

持示威者的人，應該採納寬容而非狹窄的方法來處理特赦。 

 

決定特赦中包括和不包括哪些罪行很可能成為極具爭議點。因此奠定某些原則可能會

有助劃線決定。這些原則並非旨在定出一套僵化的標準，但它們可以幫助各方維持一

個公平合理的協商基礎。批出特赦的程序和在特赦上附加條件的可能性，也和下文中

的評估相關。 

 

罪行本質方面的原則 

 

刑事罪行可以按照直接「受害人」來分類: 

 

● 針對個人之罪行 (例如謀殺、襲擊) 

● 針對財產之罪行 (例如刑事毀壞、盜竊、縱火) 

● 針對公共秩序之罪行 (例如暴動、非法集結) 

● 針對社會國家法益之罪行 (例如叛國、濫用公權力－亦即譬如警察濫暴和貪污) 

  

界定特赦邊界的辦法之一，是考慮示威者、警察和公眾人士犯下的罪行是否與示威衝

突有關聯。犯下針對公共秩序之罪行可能與人們為了向政府提出政治和社會訴求，而

政府漠視甚至嘗試打壓反對聲音有關。這種罪行可能更容易去作出特赦。某類針對財

物的罪行－僅限於類似塗鴉等用來示威，而不是為個人獲利（如偷竊或搶掠）的有目

標破壞－也可能在這情況下屬於公共秩序罪行的範疇。19 

 

針對個人的罪行的特赦是難題。難題其中之一是針對個人的嚴重罪行，例如謀殺、強

姦和嚴重襲擊。此等罪行罪無可恕。雖然有人指稱示威者犯下此等罪行，但重點是也

有人指稱警察犯下這些罪行，但時至今日（按公開資料顯示）只有示威者和公眾人士

被調查和檢控。  

 

在特赦的設計裡有辦法去處理這種罪行的嚴重性。其中一個選項可能是用赦免、有條

件釋放或減刑等方法，而不是用豁免來進行特赦，好讓該等罪行得到妥善審訊和證實。 

 

 
19有關後一種示例，請參閱Mallinder中討論的哥倫比亞和烏拉圭的示例, 上文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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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特質方面的原則 
 

另外一個用來判別特赦包括和不包括什麼罪行的原則性基礎就是被指控犯罪或已定罪

人士的身份。在量刑時年紀經常都是考慮因素，在特赦中也可以考慮這點。 例如，18

歲以下人士（或更年長的現任大學生）可更容易獲得特赦。 這裡的邏輯與刑事法律中

更生理論吻合。相對的，持有公權力的人（例如警察），他們犯下的罪行可被視為罪

加一等，更不值得特赦，尤其是在涉及濫用公權力的案例。 

 

犯罪動機方面的原則 
 

犯罪行為的動機也可以引導我們劃分特赦應包含和排除哪些罪行。示威運動一開始是

反對政府政策的和平示威，而當示威無效，政府動用武力之時，升級化成示威者與警

察之間更暴力的衝突。 

 

在此背景之下，特赦明確地或暗地裡承認示威是公眾表達政治異議的正當手段。而示

威演變成暴力，有部分原因是對於政府使用過度武力和鎮壓的反應。這一點跟某些國

家會特赦反對政府人士的政治罪行的邏輯類同。 

 

考慮到犯罪動機，特赦可以僅適用於與公眾示威相關的人士及罪行。包括那些單純因

為身處於非法集結現場而被檢控的人、提供協助的人、甚至可能考慮那些更直接參與

集會、暴動或損毀財物的人。 

 

特赦應該涵蓋哪一段時間？ 
 

在很多案例中，特赦都訂明涵蓋某一段時間。例如在南非，特赦僅適用於 1960 年 3 月

1 日至 1994 年 5 月 10 日之間發生的行為 （曼德拉總統就職典禮的日期）。20 

 

在香港，時段可定作由六月九日第一次示威至實施特赦之日。 

 

條件  
 
視乎特赦的目標，特赦應該有多重條件，或多重條件的組合。 

 

 
20 Shorth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Amnesty in South Africa: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he TRC?’ SABC News 

Online (17 November 2015) <https://social.shorthand.com/SABCNewsOnline/nyCsx09gnf/understanding-

amnesty-in-south-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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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東帝汶，提出的特赦法律說的是「在國家和解的精神下，寬恕但不忘記」。21在

香港，這個目的可以透過被特赦之人士或團體向受其行為影響的受害人或公眾道歉達

到。 

 

如有對有罪不罰和重犯有顧慮，可以有條件地赦免和豁免。 

 

例如，在北愛爾蘭因特赦而釋放的囚犯，條件是他們不會再干犯更多罪行、與指定組

織結社或對公眾構成危險。22在香港，特赦可以在該名人士於某時段內不再重犯的前提

下批出。違反條件可導致以往的刑期繼續執行，和/或就新罪行提出起訴。這些條件能

夠糾正上述的不良誘因。 

 

社區服務令也是制定提早釋放的條件或減刑時值得考慮的一點。社區服務令旨在承認

罪行的刑事成分，並嘗試和解及重建社區。譬如，被定罪的示威者可以在受影響的社

區中清潔塗鴉。 

 

特定條件亦可以加諸於特定罪行上。例如，如果就管有攻擊性武器相關罪行被定罪獲

特赦，那麼該特赦的條件便可能是要求該名人士交出或廢除一切有關武器。  

 

批出特赦的程序 
 
特赦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批出。某些特赦是自動生效，適用於所有定罪。例如在巴布亞

新幾內亞的布干維爾地區發生衝突之後的和平建設中，政府承諾 「向各方涉及與危機

相關的活動的人批出特赦」 和 「建議赦免因與危機相關的活動而定罪的人」 。23  

 

在其他案例，例如南非，特赦可以是需申請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特

別委員會，使用明文規定的標準來考慮嚴重侵犯人權罪行方面的特赦申請。24  

 

批出特赦的程序可以用來平衡某些對於包含在特赦內的罪行之疑慮。例如，如果對嚴

重罪行的特赦有特定顧慮，可以規定涉案人士必須申請特赦，而不是自動獲得豁免。

這麼做可以凸顯該罪行的嚴重性，它對於受害人的影響和該罪行自身的背景。在哥倫

比亞，自動特赦適用於顯然與叛亂有關的罪行（動機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出於得

益或個人利益），但在有疑問的案例中，特赦由法院審核。25  

 

 
21 Draft Law No. 24/I/2a on Amnesty and other Clemency Measures (East Timor) Preamble.對於當時的背景資

料，請參考 Mallinder, above 註 2, 861-7. 

22 Northern Ireland (Sentences) Act 1998) s 9(1). 

23 Lincoln Agreement on Peac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Bougainville (signed 10 October 1997) UN Doc 

S/1998/287.  

24 Shorthand Social, above 註 12. 

25 Nelson Camilo Sánchez, ‘Post-Conflict in Colombia: Amnesty and Pardon in the Peace Process’ 

democraciaAbierta (22 September 2016)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democraciaabierta/post-conflict-

in-colombia-18-amnesty-and-pardon-in-peace-pro/>. 

https://eap.bl.uk/item/EAP250-1-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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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案例中，實施特赦的程序機制必須公平和有效率。如果特赦是經申請批出，則

可以成立一個獨立公正的機構來批出特赦。 

 

特赦和其他措施多管齊下 

 

特赦往往只是恢復和平的計劃中一部分，特赦並非整個方案的全部。特赦後依然可能

有示威者再度上街。這並不代表特赦無效，因為它是改變社會氣氛的關鍵第一步。如

要達致最佳的降溫效果，特赦需要與其他如公開調查、改革方案、更生心理輔導、社

會經濟政策和有意義的對話等策略一起使用。特赦提供了作咨詢用的喘息空間，和標

誌著往和平管治邁進。和解進程的總體發展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時機、團結一致和

解決分歧的意願。 協商數輪特赦可能會花上數年時間，此情況亦不罕見。 

 

 

V. 結論 
 

特赦在 1970 年代末挽救了香港，當時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官方腐敗猖狂。四十年後，

我們認為特赦可在解決另一場危機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場危機始於和平抗議逃犯條例，

後來演變成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大規模衝突。 

 

本文闡述了在香港現狀中推行特赦時可能帶出的問題。本文亦指出特赦並不違反法治

和德治，反而原則上可以支持這些價值觀。本文亦闡述了特赦設計的多種選項。本文

的目的是為了向香港不同團體－包括政客和官員、示威者和各政黨、律師、學者、學

生和公眾人士－指出問題大綱作為將來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特赦是一個可行的降溫策略。香港社會需要有創意的方案和政治決心來消弭這場風波，

並為未來組成健全的政治社群奠定基礎。對香港而言此事史無前例，但歷史讓我們知

道我們並不孤單。我們希望本文可以成為認真考慮以和平及和解為目標之特赦的第一

步，而這些目標亦必定是每個香港人珍而重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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